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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件： 

4 月 30 日晚，银保监会发布了《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》

（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《暂行办法》拓展了风险分

类的资产范围，提出了新的风险分类核心定义，强调以债务人为中心的分类

理念，明确把逾期天数作为风险分类的客观指标，细化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

要求。 

点评： 

◆拓展风险分类资产范围，非信贷类资产纳入认定 

目前，我国商业银行主要按照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引》相关要求进行风险

分类，分类对象为信贷资产，部分银行对于非信贷类金融资产，如债券、同

业、表外等没有开展风险分类，或“一刀切”认定为正常类；许多银行对投

资的资管产品也没有进行穿透管理。《暂行办法》将风险分类对象由贷款扩

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融资产，非信贷类资产将依据信用减值程度分别

归类于次级类、可疑类和损失类，不良认定进一步趋严。 

截至 2018 年末，商业银行口径不良贷款率为 1.83%，而不良资产率不

足 1%。考虑到历史上银行投资非标、资管产品的风控标准和透明度低于表

内信贷，资产风险和收益均大于一般性贷款，甚至少部分银行将资管产品作

为藏匿不良资产的通道。预估若政策据实列示，商业银行资产不良将会出现

一定幅度的增加。 

◆引入以债务人为中心的风险分类理念，将推动“交叉违约”不良认定 

《暂行办法》借鉴了 Basel 对于“非零售交易对手任何一笔风险暴露发

生实质性不良，应将其所有风险暴露均认定为不良”的标准，要求非零售债

务人在本行债务有 5%以上分类为不良，则本行其他债务均应分类为不良。

此标准类似债券市场“交叉违约”，对于综合授信规模较大的弱资质集团客

户有一定影响。 

◆规定逾期 90 天以上纳入不良标准更客观，逾期 60 天以上纳入不良更审慎 

《暂行办法》明确规定，金融资产逾期后应至少归为关注类，逾期 90

天以上应至少归为次级类，逾期 270 天以上应至少归为可疑类，逾期 360

天以上应归为损失类。从实际情况看，截至 2019 年 1 季度末，上市银行不

良偏离度（90 天以上逾期贷款/不良贷款）总体保持在 100%以下，其中六

大行不良认定更为审慎，偏离度保持在 60～90%之间，股份制银行、城商

行、农商行等基本保持在 90～100%。因此，办法将 90 天以上逾期贷款纳

入不良对商业银行影响并不大。对于商业银行整体而言，预估执行新标准后

将新增不良主要是对非上市银行形成影响。考虑到除商业银行外，政策性银

行和涉农机构（农合、农信、村镇银行）参照执行，预计对这些机构影响更

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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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上旬，证券时报报道部分地方银监部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将逾期 60

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，这反映了监管机构对风险认定更为审慎的态度，

不排除未来全国进行推广。若 60 天以上逾期全部计入不良，对上市银行中

股份制银行预计影响偏大。当前，部分银行特别是非上市中小银行盈利能力

减弱，拨备覆盖率不高，接近监管红线，不良处置压力较大，若将 60 天以

上逾期全部纳入不良，势必加大银行经营压力，造成部分指标将突破监管红

线，因此预计短期内该监管要求向全国中小银行全面推广的可能性不大，更

可能在主要商业银行领域推行。 

 

◆重组资产认定更加明确，“关注类”贷款存在反弹压力 

对重组资产的分类是办法的一大亮点。一是重组资产的认定更加明确。

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引》规定重组贷款只指银行由于借款任财务状况恶化，或

无力还款而对借款合同还款条款作出调整的贷款。不同的是，《暂行办法》

明确了重组资产定义，重点对“财务困难”和“合同调整”两个概念作出详

细的规定，细化符合重组概念的各种情形，将堵塞监管套利空间。 

二是对于重组资产不再“一刀切”认定为不良，观察期内分类措施相对

缓和。此前，商业银行对重组贷款的分类标准较为严格，即重组贷款应至少

归于次级类，重组后的贷款若依然逾期，则认定为可疑类，且分类档次在 6

个月观察期内不得调高。《暂行办法》尽管将观察期由 6 个月上调至 1 年，

但在观察期内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措施，即对重组资产不再“一刀切”认定为

不良，对于重组前为正常类或关注类的，重组后要求至少归为关注类。而对

于观察期内下调为不良的，应重新计算观察期。重组前为不良的，观察期内

不得上调分类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应进一步下调分类，并重新计算观察期。 

在政策对重组资产分类标准引入“财务困难”和“合同调整”两个概念

后，原有通过“展期”等其他方式进行安排，规避重组贷款纳入不良分类的

监管套利空间将被阻塞。政策实施后，将可能导致商业银行“关注类”贷款

大幅增加，对全金融机构口径影响更为明显。 

 

◆审慎监管符合当前经济总体形势，“以丰补歉”有利于银行业稳定经营 

监管机构发布的《暂行办法》既考虑了监管标准国际接轨的需要，又考

虑商业银行的客观承受能力，强化审慎监管符合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形势。

部分指标要求提升反映了“以丰补歉”的逆周期调节思路，鼓励商业银行风

险“早暴露、早隔离、早处置”。是对目前部分银行过于追求账面盈利稳定，

而忽视风险积累集聚，逆周期调节安排。对上市银行而言，政策冲击整体相

对较小可控。 

 

◆投资建议： 

上市银行一季度资产质量整体处于改善状态，风险抵补能力较年初进一

步上升，业绩基本面情况整体好于预期。我们维持行业“买入”评级，建议

关注：1）拥有独特区位优势，良好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基础和风控能力，

兼具高 ROE 和高成长性的宁波银行、杭州银行、常熟银行；2）大型银行资

产质量认定相对审慎，受监管新政冲击较小，具有较好的抗周期能力，建议

关注工行、建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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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主要银行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概览 

银行 贷款/总资产 
应收款项投资

/总资产 
不良贷款率 不良资产率 贷款偏离度 

时间 18 年末 17/18 年末* 19 年一季度 19 年一季度 18 年末 

宁波银行 36.9% 1.1% 0.78% 0.30% 82.4% 

工商银行 54.3% 2.1% 1.51% 0.82% 76.0% 

建设银行 57.6% 3.1% 1.46% 0.86% 60.1% 

农业银行 50.7% 2.1% 1.53% 0.81% 65.0% 

中国银行 54.1% 4.3% 1.42% 0.80% 81.0% 

交通银行 49.8% 9.1% 1.47% 0.76% 87.3% 

招商银行 55.6% 20.7% 1.35% 0.82% 78.9% 

兴业银行 42.3% 13.6% 1.57% 0.73% 75.0% 

浦发银行 54.9% 16.5% 1.88% 1.04% 84.6% 

民生银行 50.2% 9.4% 1.75% 0.89% 96.6% 

中信银行 57.9% 12.6% 1.72% 1.03% 92.4% 

光大银行 54.2% 11.5% 1.59% 0.88% 84.1% 

平安银行 57.0% 8.7% 1.73% 1.00% 97.3% 

华夏银行 58.4% 10.7% 1.85% 1.14% 147.1% 

南京银行 37.0% 19.5% 0.89% 0.35% 94.0% 

杭州银行 36.6% 12.0% 1.40% 0.57% 74.1% 

常熟银行 53.2% 7.0% 0.96% 0.53% 66.8% 

资料来源：各行财报，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；注：兴业、华夏和四家城商行应收款项投

资/总资产采用 18 年末数据，其他多数银行由于 18 年会计科目已做调整，故采用 17 年

末数据 

 

◆风险提示： 

 经济复苏态势未确认，银行资产质量再度承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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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

 评级 说明 

行

业

及

公

司

评

级 

买入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增持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中性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-5%至 5%； 

减持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卖出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无评级 
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，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

投资评级。 

基准指数说明：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；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；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；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；港

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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